
台山市公安局201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市人民政府：

根据《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要求，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2015年纳入我局行政许可事许共40大项，具体如下：

出入境管理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共11大项、11小项。均已全部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其中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审批、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发及签注，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首次（换、补发）申请审批，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加注申请审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签发，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签发等6小项已进驻市网上办事大厅。未进驻网上办事大厅有5小项，分别是台湾居民定居证明签发，加入中国国籍申请审批，恢复中国国籍申请审批和退出中国国籍申请审批，原因是暂由江门统一办理；还有内地居民赴港澳定居，原因是个案不同，所需提交的资料不同，现江门市出入境管理支队也未能将此项目进驻。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125544宗，分别为内地居民赴港澳定居审批1210份，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申请审批99707宗，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首次（换、补发）申请审批、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加注申请审批24112宗，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发及签注515宗。全年办结125480宗，没有未按时办结事项。未受理行政许可事项64宗，原因是证件不齐，暂未受理。

2.交警部门行政许可的事项共4项。分别是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校车驾驶资格许可，工程建设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审批，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核发。以上事项全部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均已进驻网上办事大厅。2015年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25054宗，分别为机动车驾驶证核发24984宗，校车驾驶资格许可27宗，工程建设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审批43宗，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核发0宗。全年办结25054宗，均按时办结。未受理行政许可事项11宗，全属校车驾驶资格许可事项，主要原因是驾驶员身体条件不符合要求。
禁毒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有1大项，3小项。分别是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和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事前备案，第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证明事前备案3项。以上事项全部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均已进驻网上办事大厅。2015年全年共受理第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许可证28宗，审批同意28宗；受理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运输事前备案340宗，审批同意337宗，审批不同意3宗，原因是资料不齐、责任书过期等；受理第二、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证明事前备案700宗，审批同意604宗，审批不同意96宗，原因是资料齐、责任书过期等。

网警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共1大项。分别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信息网络安全审核，已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和进驻市网上办事大厅。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2宗，全年办结2宗。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

边防部门行政许可事许共5大项。分别是出海船舶户口簿核发、出海船民证核发、合资船船员登轮证核发、台湾居民登陆证核发、对台劳务人员登轮作业证核发。以上事项全部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但未进驻网上办事大厅，原因是边防派出所具有办理该种业务的权限，渔民一上岸就可以办理，方便快捷。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2744宗，分别是出海船舶户口簿核发1097宗，出海船民证核发1647宗。全年办结2744宗。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

治安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共18大项。行政许可事项有猎民、牧民和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猎枪、麻醉枪持枪证枪证核发，大型活动烟花爆竹燃放许可，营业性射击场的设立许可；烟花爆竹运输许可证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许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核发，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核发，爆破作业许可，保安员资格证受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举行领会游行示威许可，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核发，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核发，刻制公章申请，印章刻制业许可证核发，居民身份证签发，广东省居住证核发，特种印刷品准印证核发。以上事项全部纳入《台山市权责清单目录（2015年本）》。但未进驻网上办事大厅，原因是办理业务需连接公安网，因保密关系，暂未有条件进驻。全年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72106宗，分别是大型活动烟花爆竹燃放许可受理1宗，审批1宗；烟花爆竹运输许可证核发受理申请91宗，审批91宗；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许核发受理申请50宗，审批50宗；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核发受理申请121宗，审批121宗；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核发受理申请121宗，审批121宗；爆破作业许可受理申请2宗，审批2宗；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受理申请20宗，审批20宗；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受理25宗，审批25宗；保安员资格证受理300宗；刻制公章申请3707份；刻制公章许可证核发3707份；居民身份证签发56353张；广东省居住证核发7608张；全年办结72106宗。没有未受理、未按时办结事项。

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按照行政许可规定实施行政审批工作，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创新依法实施。一是严格审批权限。我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国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44个法律法规的规定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审批，未发现越权审批，违法审批的情况。二是优化办事流程。将10大项15小项审批在“台山网上办事大厅”公开，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众。2015年我市交警、网警、出入境管理大队网上业务申请受理共70727宗。三是推出便民新举措。我局将内地居民往来港澳地区个人游首次申请和续签注2项业务前移到11个乡镇派出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证件；与电信部门合作，开通114便民服务热线，只需拨打114，即可实时查询各项业务办理流程、进度以及投诉、求助和建议。四是创新办证方式。完善出入境办证大厅及松山、北坑汽车检测厂的办证“一体机”、交警“好易机”等自助服务设备，方便群众随时办理出入境证件、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等业务，实现立等可取，有效解决企业、群众办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公开公示情况。我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除在我局办公大楼的公开栏公布相关的办事流程外，还在市局网站和市网上办事大厅公布各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期限、审批标准等信息，提高行政审批透明度。

（四）监督管理情况。一是监督机构到位。主要领导负总责，各分管领导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层层抓落实。二是责任制度到位。所有审批事项均落实到人，做到“三个明确”，明确审批程序，明确完成时限，明确责任人。三是效能监察到位 。强化廉政风险防控，通过建立廉政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加强行政审批重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制约和监督。同时出入境、户政、车管等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由开始到办理完成全程接受电子监察系统监督，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四是投诉制度到位。我局在政府网络和网上办事大厅平台上设立投诉信箱，由专人定期或不定期跟进。2015年，我局在行政许可实施中未发现违法违规情况。

（五）实施效果情况。2015年，我局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行使行政权力，为社会提供“一站式”服务，做到流程优化、程序简化、效能最大化，方便服务对象，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实现严格规范工作文明执法，有效提升执法质量、执法公信力及政务服务效能，收到了预期效果，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主要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是：一是专业户籍民警少。基层派出所平时办理业务人员少，因此一般设置一名专业办理户籍的民警，在寒暑假和节日等办证高峰期，易出现办证“排长龙”的情况。二是办理业务效能有待提升。部分乡镇偏远，在乡镇受理业务后，还要送上市区办理，待到达相关业务单位进行后台详录、审批环节后，再送回派出所办理，一来一回，在路上花费是时间往往比办理证件所需要的时间长，影响办事效率。三是网上办事大厅认识度和使用率有待提升。我局部分业务事项进驻市网上办事大厅，市民可足不出户在家办理，但由于一些群众信息技术能力不高，不会使用网上办公厅查询、申请，仍选择实体窗口申请办理，导致网上申办率不高。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我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对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更好地优化审批程序，创新举措，服务群众。一是合理安排警力。针对基层派出所专业户籍民警少的问题，在寒暑假等小高峰合理分配人手，减少派出所出现办证排长龙的现象，做到“群众上门不久等，当天业务当天清。”二是大力推进“邑门式”服务。按照市府的规定，参照相关市区公安窗口前移至镇（街）行政服务中心的做法，将相关业务下放，如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签发及签注、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护照首次（换、补发）申请下放到派出所受理点或行政服务中心。三是加强宣传推广。加大力度推进“网上预受理”、“一证办”、“证件通”、“自助办”等便民措施的宣传工作，让更多群众得到更多实惠，力争各类窗口业务网上受理、申办率提升，满意度提高。四是加强监督保障。我局在加强内部管理和监督的同时，邀请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视察、监督检查和行风评议，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使在行政许可实施中公开透明，让人民群众放心满意。



